附件4

广西自治区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标准

（林业类）

	指  标
	标  准
	分值

	一、组织领导
	6

	（一）创新建设、管理体制机制
	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主导、多元投入的建设运行新机制，得1分。建立长效管理制度或管理办法，得1分。
	2

	（二）成立或明确综合管理协调机构
	成立管理协调机构，有人员、有办公场所、有相应工作经费，得1分。主管部门、相关单位、建设运营主体分工明确，得1分。
	2

	（三）出台支持建设的政策文件
	制定了独立的建设实施方案、落实项目建设责任，得1分。设区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出台涉及财政、金融、用地和人才等扶持政策文件，得1分。
	2

	二、建设规划编制与实施
	6

	（一）规划编制完成情况
	完成规划编制并通过自治区专家组评审，得2分。
	2

	（二）规划文本内容
	基本符合自治区提出的创建思路、创建目标、创建要求和建设标准，得1分；符合得2分。
	2

	（三）规划实施情况
	建设单位按照通过自治区专家组评审的规划所制定的功能定位、发展目标、分区布局等主要内容进行实施，基本按规划完成，得1分；按规划完成，得2分。
	2

	三、基础设施建设
	10

	（一）完成道路建设
	路网完善，路面硬化，满足生产和生活等需要，得2分。
	2

	（二）完成规划水利建设
	灌排体系配套完善，人畜饮水质量符合要求，配套设施齐全完好并发挥作用，得2分。
	2

	（三）电力设施建设
	完全满足生产、生活要求，得2分。
	2

	（四）通信及互联网建设
	通信信号良好或互联网网络覆盖，得1分；两项都实现，得2分。
	2

	（五）环境保护
	有部分环保设施设备但有待提升，得1分；环保设施设备完善，得2分。
	2

	四、产业发展
	30

	（一）产品加工体系完善
	实现商品化处理，商品率达到90%以上，得2分。在当地分别建成实用初加工和精深加工企业或项目，得3分（花卉苗木类：有采收、包装、标准化物流配送设施，得3分；森林生态文化旅游类：旅游产品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得3分）。
	5

	（二）主导产业体系完善
	形成集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产业体系，得3分。
	3

	（三）产业组织化程度
	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入驻1家得1分，2家得2分，3家及以上得3分。入驻企业中有1家自治区级以上农业（林业）龙头企业，得2分。
	5

	（四）品牌建设、产品销售、电子商务、信用等级
	获得广西名牌产品称号，得1分。形成稳定、完善的销售网络，得1分。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林产品，得1分。将林产品品质提升到生态、绿色、有机的水平，全面提高示范区及其产品的品牌效应、信用等级和服务能力，得1分。
	4

	（五）标准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产品质量保障、安全生产管理
	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实行标准化生产，提供标准化服务，得2分。社会专业化服务水平达到80%以上，得2分。建立并实施产品质量保障、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得2分。
	6

	（六）产业示范效益
	带动周边地区相关产业发展，得2分。入驻企业效益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得3分。
	5

	（七）产业文化宣传
	充分展示主导产业历史渊源、自然属性、生产工艺、产品功能、科技进步、产业发展态势等，得1分。标识牌、展示牌内容清晰、完善、数量充足，得1分。
	2

	五、产业融合乡村振兴
	12

	（一）带动村民就业人数
	带动村民就业人数50—100人（含50人），得1分；100—200人（含100人），得2分；200—500人（含200人），得3分；500人及以上，得4分。
	4

	（二）促进村民增收
	通过示范区主导产业促进村民人均增收高于所在县（市、区）平均水平，得2分。
	2

	（三）带动农村关联业态发展
	立足资源禀赋、生态条件、产业基础，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休闲农家乐、文化创意等关联业态，关联业态新增经营收入50万元以上，得1分。
	1

	（四）产业特色
	主导产业特色明显，形成“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的产业格局，形成龙头引领、链条完善、集约发展的主导产业集群，得1分。
	1

	（五）年经营收入
	500万—1000万元（含500万元），得1分；1000万—2000万元（含1000万元），得2分；2000万元及以上，得3分。
	3

	（六）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对村级集体经济有贡献，得1分。
	1

	六、支撑保障
	21

	（一）资金投入
	12

	1．设区市协调财政、金融等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生产设施建设
	500万—1000万元（含500万元），得1分；1000万—2000万元（含1000万元），得2分；2000万元及以上，得3分。
	3

	2．县（市、区）整合涉农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生产设施建设
	500万—1000万元（含500万元），得1分；1000万—2000万元（含1000万元），得2分；2000万元及以上，得3分。
	3

	3．经营主体投入生产经营资金
	1000万—2000万元（含1000万元），得1分；2000万—3000万元（含2000万元），得2分；3000万元及以上，得3分。
	3

	4．林业金融服务
	开展林权抵押担保、林地林木未来收益权、资产抵押担保、担保资产监管、林业资源收储等方面创新试点；推行政策性森林保险；引导示范区龙头企业建立风险基金，形成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组织、林农的风险保障机制。有其中一项的均可得3分。
	3

	（二）人才支撑
	9

	1．人才引进
	具有硕士以上学历或高级职称的技术、管理人才2名以上或聘有相关专家，一年到现场指导1次得1分，2次得2分，3次及以上得3分。
	3

	2．技术依托
	明确落实1家省级以上科研教育或技术推广单位作为长期稳定的技术合作或依托单位，得1分。由主导产业领域权威专家、技术依托单位专家、市（县）林业局技术骨干成立创建指导小组，对示范区创建进行跟踪指导，得1分。
	2

	3．业务培训
	每年开展业务培训100—200人次（含100人次），得0.5分；200—500人次（含200人次），得1分；500人次及以上，得2分。
	2

	4．引进、推广先进实用技术
	引进、转化和推广先进实用技术，1项得0.5分，2项得1分，3项得1.5分，4项及以上得2分。
	2

	七、主导产业分项
【第（一）至第（六）项按建设规划主导产业选择其中一项填报】
	15

	（一）珍贵树种及优势用材林类
	15

	1．种植规模
	松、杉、桉、樟、竹子等乡土树种和红椎、西南桦、秃杉、沉香、降香黄檀、格木、柚木、檀香等广西重点发展珍贵树种的种植规模，3000—5000亩（含3000亩）得2分，5000亩及以上得3分。
	3

	2．基础设施
	道路、防火、管护等林区生产生活配套设施较为齐全，得2分。
	2

	3．科技研发与推广
	建有现代育苗场所和设施，或者与现代规模化育苗单位建有长期稳定供苗合作关系，得1分。推广应用良种良法、测土配方施肥、密度调控、生态复合经营等现代先进实用高产栽培技术，管理水平先进，种源清晰，得1分。运用生态、物理措施防治林业有害生物得1分。有相应的科研支撑单位，科技人员定期开展技术指导，得1分。
	4

	4．产业示范
	活立木年生长量比其他同类品种高20%以上，得1分。生态效益显著，能有效改善林分结构和增加生物多样性，得1分。实施产业化经营，形成较完整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产业链，得1分。以龙头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为载体，把一家一户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技术推广、试验示范，得1分。
	4

	5．产业功能拓展
	强化产业联动，带动周边地区开展森林旅游、生态休闲等产业发展，一二三产业联动，实现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得2分。
	2

	（二）特色经济林类
	15

	1．种植规模
	油茶、核桃、八角、板栗、肉桂、坚果及其他特色林果等经济林的种植规模，1000—3000亩（含1000亩）得2分，3000亩及以上得3分。
	3

	2．基础设施
	道路、防火、管护等林区生产生活配套设施较为齐全，得1分。因地、因品种科学合理推广使用高效节水灌溉、抚育施肥先进设施，得1分。有储藏、包装和初加工等采后处理场地和设施，得1分。
	3

	3．科技研发与推广
	建有现代育苗场所和设施，或者与现代规模化育苗单位建有长期稳定供苗合作关系，得1分。推广应用良种良法、测土配方施肥、密度调控、矮化早实、生态复合经营等高效先进实用技术，得1分。严格控制使用化肥和有毒农药，禁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得1分。推广使用生物有机肥料、专用配方肥料，得1分。运用生态、物理措施防治林业有害生物，得1分。
	5

	4．示范效益
	推广应用审（认）定良种的覆盖率达到90%以上，得1分。各类经济林产品单产高于全区平均水平30%以上或处于全区前列，得1分。
	2

	5．建设运营，功能拓展
	形成企业、基地、专业合作组织和林农紧密相连的产业化格局，得1分。加强产业联动，带动周边相关产业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得1分。
	2

	（三）花卉苗木类
	15

	1．种植规模
	种植规模，1000—2000亩（含1000亩）得2分，2000亩及以上得3分。
	3

	2．现代化设施
	因地、因品种推广使用先进的温室、大棚和高效节水灌溉设施以及种苗繁育设施，得2分。适当安装温控、水控、湿控、冷藏设施，有储藏、包装和初加工等采后处理场地和设施，得2分。
	4

	3．科技研发与推广
	研发和引进新品种、新技术3个（项）以上或者培育当地特色花卉苗木品种品牌，得1分。主导产品制定有栽培技术规范，生产档案规范齐全，并按技术规程和相关要求组织生产，得1分。主导品种或主推技术覆盖率达到60%—70%（含60%）得0.5分，达到70%及以上得1分。生产标准化普及率达到70%—90%（含70%）得0.5分，达到90%及以上得1分。
	4

	4．有害生物防治
	运用生态、物理措施防治有害生物，得1分。
	1

	5．景观打造、科普教育及产业拓展
	注重景观效果打造，造景、图案主题明确，色彩搭配合理，景观层次丰富，表现形式多样化，得1分。建立科普基地，设置科普长廊、植物科属牌匾，配套现代语音、影像等设备，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得1分。合理开发和利用示范区休闲观光、生态文化、餐饮住宿等功能，带动周边地区开展乡村旅游、休闲观光等产业发展，得1分。
	3

	（四）林下种养类
	15

	1．经营规模
	经营面积2000亩以上或传统养殖品种年产值达到3000万元以上、特种养殖品种年产值达到1500万元以上，得3分。
	3

	2．硬件设施建设
	建设集贮藏、冷链、运输于一体的林下经济产品物流配送中心，得1分。开展“互联网＋”林下经济产品专业市场、林下经济产品展销平台和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积极发展实体展示和网络营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得1分。
	2

	3．产品要求
	品种特色明显，发展优势突出，产品100%达到无公害农产品要求，得1分。有种养管理、动物防疫、产品质量监测、投入品监管等为主体的追溯体系，得1分。建立林下产品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服务体系以及生产档案制度、产地准出制度和培训制度，得1分。
	3

	4．科技研发与推广
	主导品种覆盖率达到90%以上，得1分。质量安全关键技术到位率100%，得1分。运用生态、物理措施防治林业有害生物，得1分。
	3

	5．种养殖模式
	普遍采用高效生态种养殖模式，食用菌等原料资源得到高效循环利用，科学控制种养殖密度，得1分。广泛推行“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生产基地＋农户”运作模式，得1分。
	2

	6．环保设施、疫病防控
	各类粪污无害化处理和消纳利用率达到95%以上，或者林下旅游类园区有完善的垃圾、废物及生产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体系，得1分。动物疫病防控设施设备及粪污、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完备，得1分。
	2

	（五）林产品精深加工类
	15

	1．生产规模
	开发建成面积1000亩以上，木（竹）材年综合加工能力50万立方米以上，或林产化工年综合加工能力2万吨以上，或固定资产投资10亿元以上，规模以上企业或重点龙头企业不少于5家，得3分。
	3

	2．硬件设施建设
	水、电、路、通讯、网络、环保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得1分。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经销展示、交易流通等设施布局合理，得2分。
	3

	3．科技研发与推广
	产品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在区内处于领先水平，企业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相互利用和再造利用，得1分。资源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得1分。精深加工率达到70%以上，得1分。
	3

	4．建设运营、环境保护
	服务完善，管理到位，环境优良，得1分。园区企业废水、废弃物排放全部达到国家标准，不断完善园区环保设施设备，提高环境保护水平，得1分。建立完善高效可持续的建设运营机制，运行顺畅，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规章制度和组织机构健全，技术、信息、法律、金融等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备，满足园区企业发展需要，得2分。
	4

	5．产业功能拓展
	产业上下游互补关联的营造林、林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商贸物流类等企业以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社会化服务方式形成完善的产业体系，得2分。
	2

	（六）森林生态文化旅游类
	15

	1．经营规模
	以1处自治区级以上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旅游小区、森林旅游示范区、生态旅游示范区、生态文化村屯或1处以森林旅游为主要特色的4A级以上旅游景区为主体，得3分。
	3

	2．硬件设施、配套设施
	具有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园区道路（含栈道、步道）、旅游厕所、停车场、餐饮住宿、游玩休憩、现代导览等基础设施齐全和综合服务能力完善，景观特色明显，得3分。
	3

	3．游客量或旅游消费
	年接待游客量10万—20万人次（含10万人次）或年旅游消费300万—500万元（含300万元），得1分；20万—30万人次（含20万人次）或500万—800万元（含500万元），得2分；30万—40万人次（含30万人次）或800万—1500万元（含800万元），得3分；40万人次及以上或1500万元及以上，得4分。
	4

	4．建设运营
	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旅游小区、旅游景区的管理机构健全，管理制度完善有效，得1分。示范区周边群众崇尚生态文化，形成尊重自然、爱护环境的村规民约和良好习惯，得1分。
	2

	5．产业功能拓展
	通过流转租赁土地（林地）、资产入股分红、农林产品销售、餐饮住宿服务、劳务用工等带动周边地区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得1分。旅游品牌特色突出，森林旅游文化氛围浓厚，集旅游、观赏、休闲、体验、养生、科普等功能于一体，得2分。
	3

	合  计
	100


备注：1．星级分值：四星级80—89分，五星级90—100分。

2．一票否决：用地不符合国家、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发生禁限用农药残留超标、重大林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严重环境污染事故；涉及自然保护地、重要湿地及红树林地的示范区项目，不符合相关自然保护地管理要求和相应规划开展建设和经营。

